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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利泽慈善基金会组织生活管理办法
会字〔2019〕第 05 号

组织生活是党组织对党员进行教育、联系、管理的一个重要渠

道，为规范北京利泽慈善基金会（以下简称“基金会”）党组织生

活管理，使基层党组织生活制度化、经常化、规范化，依据《中国

共产党章程》和有关规定，结合基金会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组织生活的主要内容

（一）传达中央和上级党组织的指示、决议、文件、本报告，

结合基金会实际，讨论本支部贯彻执行的措施。

（二）组织党员学习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、党章和准则，开

展党风党纪教育，不断提高党员的思想政治素质，加强党性修养。

（三）听取党员思想汇报和党性分析，检查党员在日常工作中

的表现，以及支部交办工作任务的完成情况。

（四）检查党员完成党章、准则、党内各项制度以及上次民主

生活会制定整改措施的落实情况，讨论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措施，

对犯有错误的非党员和违法乱纪的党员进行严肃批评教育和必要的

纪律处分。

（五）组织民主生活会，定期进行党性分析，开展批评与自我

批评，增强党内团结和思想统一。

（六）定期分析群众思想，关心群众生活，反映群众的意见和

要求。

（七）讨论党员发展计划，制定培养、教育、考察入党对象的

措施，讨论预备党员按期转正。

（八）开展适合党员特点的各种形式的活动，形式应当富有生

气，丰富多彩，以起到对党员进行有效教育管理和凝聚感召的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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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参加组织生活的对象

本支部全体党员，根据会议内容及教育的需要，可吸纳入党积

极分子和党外群众代表列席。

三、组织生活制度具体要求

（一）会议制度。支部党员大会每季度一次，支部委员会根据

需要召开，党小组会每月一次。会议应当作记录。

（二）党日制度。每周用半天时间进行党的组织活动，以改进

党组织的工作。

（三）党课制度。每月进行一至二次党课教育。

（四）报告工作制度。支部委员会按季度或工作阶段，向支部

党员大会作工作报告和自身建设情况的报告。

（五）民主生活制度。每半年召开一次支部委员会或支部党员

大会，党员在一起交流工作心得和思想变化，改进工作作风和方法。

（六）党员汇报制度。党员每季度要向党组织汇报一次工作、

思想情况、党支部安排的工作任务完成情况，遇有重要问题也应当

及时向党组织汇报，外出时间较长，也应当向党组织作出书面汇报。

（七）民主评议党员制度。对党员特别是干部党员的思想、工

作、作风和模范作用，采取党内与党外相结合的方法进行评议，每

年至少一次。

四、注意事项

党员以及入党积极分子参加党的组织生活，才能及时做到与中

央保持高度一致，才能得到包括选举权、被选举权、表决权在内的

党员权利。无故不参加组织生活 6 个月以上将会被作为自动退党处

理。

五、附则

（一）本办法适用于基金会的内设机构、各专项基金以及所有

资助的公益项目。

（二）本办法由基金会负责解释并有权对本办法之条款进行修

订。
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9%80%89%E4%B8%BE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8%A2%AB%E9%80%89%E4%B8%BE%E6%9D%83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8%A1%A8%E5%86%B3%E6%9D%8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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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基金会成立党支部后开始实施。


